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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科研发〔2017〕11号 

 

 

 

关于开展第二十五批博士生硕士生 

指导教师资格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 

现将开展第二十五批博士生、硕士生指导教师资格申报工作

的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遴选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的主要原则 

（一）要有利于学科建设，有利于巩固和加强现有博士学位

授权点，有利于调整学科发展方向，更好地适应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发展的需要，更好地培养卫生事业和社会发展需要的高层次专

门人才。

北京协和医学院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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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坚持标准，严格要求，保证质量，公正合理，按需设

岗。申请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必须符合本通知所规定的博士生指

导教师资格申报条件。 

（三）遴选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范围，只限于经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批准的我校现有博士学位授权的学科、专业。生物学、基

础医学、临床医学、药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中西医结合等

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学科内的二级学科均可申报。 

（四）为适应国家专业学位人才培养的需求，我校进行了学

术型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与专业学位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的分

类申报和审批。临床医学各专业申报人可以申请学术学位型博士

生指导教师资格或专业学位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 

申请学术型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者，可以招收学术学位型和

专业学位博士生（限临床医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招生）；申请专业

学位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者只限招收专业学位博士生。 

二、申报步骤 

（一）2017 年 3 月 10 日前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将学位评定委

员会分委会评审通过的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申报人所填写《申请

培养博士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简况表》表格一式 15 份及发

表论文复印件、获奖证书或专利复印件、课题经费证明复印件各

1 份，报送研究生院学位办公室；硕士生指导教师资格申报人所

填写《申请培养硕士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简况表》表格 1 份

及发表论文复印件、获奖证书或专利证书复印件、课题经费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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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印件各 1 份报送研究生院学位办公室。逾期不报视为自动放弃。  

此外，请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将博士生、硕士生指导教师资格

申报人情况汇总，上报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简况汇总表和硕士生

指导教师资格简况汇总表（电子版）。 

（二）4 月中旬，院校组织学科评议组会议对博士生指导教

师资格申报人进行评议，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三）4 月下旬召开院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审批博士生指

导教师、硕士生指导教师申报人资格，并报国务院学位办备案。 

请各研究生培养单位按照要求，认真组织此次个人申报及分

委会遴选及评审工作，严格按标准操作，按时上报材料，以保证

评审工作顺利进行。  

 

附件：1.2017年度北京协和医学院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申报 

条件 

2.申请培养博士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简况表 

3.2017 年度北京协和医学院硕士生指导教师资格申报 

条件 

4.申请培养硕士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简况表 

 

 

                                 北京协和医学院 

                                 2017 年 1月 9 日 

（信息公开形式：内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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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7 年度北京协和医学院 

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申报条件 

 

一、热爱研究生教育事业，热心于为国家培养人才，熟悉有

关研究生教育的政策法规，能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具有高尚的

科学道德和良好的思想品德，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科学作风，能认

真履行导师职责。 

二、应是本学科学术造诣较深的教授（或相当职称）；距退

休年龄前五年及以上者可以申报，重点以 55 岁以下的中青年专

家为主。身体健康，目前正在第一线从事指导科研、教学或临床

工作，且能担负起实际指导博士生的责任，每年能保证有半年以

上工作时间在国内指导研究生。 

三、申请人应具有博士学位。如不具有博士学位，应具有下

列条件之一： 

（一）2012 年以来（含 2012 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

国家科技进步奖及国家发明奖（前五位署名）；其它省部级以上

科研成果奖，其中一等奖取前三位署名；二等奖取前二位署名；

三等奖取第一位署名。 

（二）2012 年以来（含 2012 年），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

在 SCI收录的影响因子≥10的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 1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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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别弱势专业，以该专业 SCI 收录杂志的最高影响因

子为限。 

四、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丰富的科研经验，学术水平居国内

本学科前沿，有重要的科研成果，近五年来，特别是近三年来在

科研或临床工作成绩显著。 

（一）非临床学科的申请人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2012 年以来（含 2012年），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 SCI

收录的杂志上发表 5 篇以上的学术论文。 

2.2012 年以来（含 2012年），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 SCI

收录的杂志上发表 4 篇学术论文，其中至少有 1篇论文在影响因

子≥5.0的杂志上发表。 

3.2012 年以来（含 2012年），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 SCI

收录的杂志上发表 2 篇以上学术论文，其中至少有 1 篇论文在影

响因子≥10的杂志上发表。 

（二）临床学科的申请人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2012 年以来（含 2012 年），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国

内外核心刊物上发表 5篇以上的学术论文，其中至少有 2 篇论文

在 SCI收录的杂志上发表。 

2.2012 年以来（含 2012 年），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国

内外核心刊物上发表 3篇以上的学术论文，其中至少有 1 篇论文

在 SCI收录的影响因子≥5.0的杂志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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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2 年以来（含 2012 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

国家科技进步奖及国家发明奖（前五位署名）；其它省部级以上

科研成果奖，其中一等奖取前三位署名；二等奖取前二位署名；

三等奖取第一位署名。以上所列奖项及署名，一项成果奖相当于

在 SCI收录的影响因子等于 5.0的杂志上发表 1篇学术论文。获

得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奖其它名次者相当于在 SCI 收录杂志发表

学术论文 1篇。获得一项国家发明专利（含国际专利）相当于在

SCI 收录杂志上发表 1 篇学术论文；一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相当

于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 1篇学术论文。 

五、以上所列学术论文均限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且均需正

式期刊上的科研学术论文，并署名北京协和医学院（引进人才例

外）。正式期刊采用自《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论文摘要、

短篇论著、期刊的增刊、会议汇编、会议论文集、综述、病例报

告均不属于以上范畴。所有奖项和论文均不能重复使用。 

六、所从事的研究方向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或实际应用价值。

2012 年以来（含 2012 年），要求申请人承担有国家级、省部级

或其他有重要价值的科研项目，并有充足的科研经费。申请人满

足以下条件之一：非临床学科及临床医学学术学位博士生指导教

师资格申请者需有科研经费≥40万元；临床医学各学科的专业学

位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申请者需有科研经费≥20万元；或申请人

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以上国家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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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有培养研究生经验，至少完整培养过一届毕业硕士生或

作为导师组成员协助指导过博士生，培养质量较好。对引进人才

可适当放宽。 

八、有协助本人指导博士生的学术队伍。 

九、对学科发展需要急需的人才，尤其是已获博士学位 45

岁以下的教授（含相当职称），在同等条件下可优先考虑。 

十、对个别成绩突出的具有博士学位、聘任为副教授（或相

当职称）满三年以上者，除需要满足上述条件之外，所提供的 5

篇学术论文中，若有 1篇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 SCI收录的影

响因子≥10的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可破格申请博士生指导教师

资格。 

十一、博士生指导教师是一个工作岗位，在资格申报期间本

人不在国内者，不得委托他人代为申请。 

十二、该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申报条件由研究生院学位办负

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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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北 京 协 和 医 学 院 

中 国 医 学 科 学 院 

 

申请培养博士学位研究生  

指导教师资格简况表  

 

     

                学科、专业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 

                院、        所                      

                申 请 人 姓 名                      

                专业技术职务                    

             资格类型（学术／专业）           

              

 

 

                   年      月      日  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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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概况及近五年主要科研、成果情况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专业技术职称   聘任时间   

最  

后  

学  

历  

国  

内  

毕业院校   

毕业时间   获何学历   获何学位   

国  

外     

毕业院校   

毕业时间   获何学历   获何学位   

工作单位   

主要研究方向   

2012

年  

以作  

来者  

以发  

第表  

一论  

作文  

者情  

或况  

通  

讯  

2012 年以来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论文共      篇，  

其中SCI    篇       

论文题目  刊物名称、发表时间

及卷号、页码                          

SCI  

影响因子  

   

   

   

   

   

   

   

   

 

 

近
五
年
科
研
情
况  

2012 年以来本人承担的科研项目共        项，  其中  

国家级    项      省部级     项       院校级    项      其它     项  

   现在本人掌握的科研经费共          万元  

本人承担的主要  

科研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起止时间  本 人 支 配
科研经费  

本 人 承
担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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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以来获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奖情况  

科研成果奖项目名称  
成果鉴定  颁奖部门及奖

励等级、时间  
本人位次  

   

   

   

招  研  

收  究  

培  生  

养  情  

硕  况  

士  

年度  招生人数  毕业人数  获学位人数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在
国
内
外
协
助
指
导  

博
士  

研
究
生
情
况  

年度  
协助指导的博士生的研究方向  

 
人数  学校  

本人担  

任工作  

 

 

 

 

 

 

    

 

主  

讲  

课  

程  

 

时间  课程名称  课时  授课对象  

 

 
 

 

 

 

 

 

 

 

 

 

 

 

 

协
助
本
人
指
导
博
士  

 

生
的
主
要
人
员  

 

姓名  专业技术职务  担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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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分委会评审意见：  

 

学位评定委员会分委会委员     人，出席会议     人，同意     人，  

 

反对     人，     同意具有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  

 

 

 

   学位评定委员会分委会主席：                     年      月        日  

 

 

 

学科评议组评审意见：  

 

学科评议组成员      人，同意        人，反对        人，  

 

同意上报院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  

 

 

   签章：                               年      月      日  

 

 

 

院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意见：  

 

院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     人，出席会议     人，同意     人，  

 

反对     人，     同意具有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  

 

 

 

 

   院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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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7 年度北京协和医学院 

硕士生指导教师资格申报条件 

 

一、热爱研究生教育事业，热心于为国家培养人才，能发扬

学术民主，能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具有高尚的科学道德和良好

的思想品德，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科学作风，能认真履行导师职责。 

二、应聘有副教授以上职称（或相当技术职称）。 

三、年龄要求：不超过 50岁（含 50岁，1967年及以后出生），

重点以 45岁左右的中青年专家为主。 

四、有坚实的理论基础，系统的专门知识，在本学科及专业

具有丰富的科研、临床和教学经验；承担教学、科研或临床工作

任务，已形成了明确的研究方向；在工作中取得一定进展和成绩，

并活跃在本学科的前沿。目前承担和参与科研项目，本人掌握的

科研经费≥10 万元。 

五、2012 年以来（含 2012 年），特别是近三年来在科研或

临床工作取得良好成绩。 

（一）非临床学科的申请人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国内外核心刊物上发表 5 篇以上

的学术论文，其中至少有 2篇在 SCI 收录的杂志上发表；或者在

SCI 收录的杂志上发表 3 篇及以上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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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国内外核心刊物上发表 2 篇以上

学术论文，其中至少有 1 篇论文在影响因子≥5.0 的 SCI 收录杂

志上发表。 

（二）临床学科的申请人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国内外核心刊物上发表 5 篇以上

的学术论文，其中至少有 1篇在 SCI 收录的杂志上发表；或者在

SCI 收录的杂志上发表 2 篇及以上学术论文。 

2.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 SCI 收录的影响因子≥5.0 的杂

志上发表学术论文 1 篇。 

（三）2012 年以来（含 2012 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

国家科技进步奖及国家发明奖（前五位署名）；其它省部级以上

科研成果奖，其中一等奖取前三位署名；二等奖取前二位署名；

三等奖取第一位署名。以上所列奖项及署名，一项成果奖相当于

在 SCI收录的影响因子等于 5.0的杂志上发表 1篇学术论文。获

得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奖其它名次者相当于在 SCI 收录杂志发表

论文 1 篇。获得一项国家发明专利（含国际专利）相当于在 SCI

收录杂志上发表 1 篇学术论文；一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相当于在

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 1篇学术论文。 

以上所列学术论文均限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且均需正式期

刊上的科研学术论文，并署名北京协和医学院（引进人才例外）。

正式期刊采用自《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论文摘要、短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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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期刊的增刊、会议汇编、会议论文集、综述、病例报告均不

属于以上范畴。所有奖项和论文均不能重复使用。 

六、个别中途转专业者，应在本学科专业工作三年以上，并

做出一定的成绩。 

七、协助指导过研究生，并有协助指导研究生的学术队伍。 

八、硕士生指导教师是一个工作岗位，在申报期间本人不在

国内者，不得委托他人代为申请。 

九、该硕士生指导教师资格申报条件由研究生院学位办负责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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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北 京 协 和 医 学 院 

中 国 医 学 科 学 院 

 

申请培养硕士学位研究生  

指导教师资格简况表  

 

     

 

                学科、专业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 

                院、        所                      

                申 请 人 姓 名                      

                专业技术职务                    

 

 

                   年      月      日  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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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概况及近五年主要科研、成果情况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专业技术职称   聘任时间   手机号码   

最  

后  

学  

历  

国  

内  

毕业院校   

毕业时间   获何学历   获何学位   

国  

外     

毕业院校   

毕业时间   获何学历   获何学位   

工作单位   

主要研究方向   

2012

年  

以作  

来者  

以发  

第表  

一论  

作文  

者情  

或况  

通  

讯  

2012 年以来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论文共    篇  

其中SCI    篇       

论文题目  刊物名称、发表时间

及卷号、页码                          

SCI  

影响因子  

   

   

   

   

   

   

   

   

 

 

近

五

年

科

研

情

况  

2012 年以来本人承担的科研项目共        项，  其中  

国家级    项      省部级     项       院校级    项      其它     项  

   现在本人掌握的科研经费共          万元  

本人承担的主要  

科研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起止时间  本 人 支 配

科研经费  

本 人 承

担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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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以来获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奖情况  

 科研成果奖项目名称  成果鉴定  颁奖部门及奖
励等级、时间  

本人位次  

    

    

    

在
国
内
外
协
助
指
导  

 

研
究
生
情
况  

年度  协助指导的研究生的研究方向  

 

人数  国别、学校  本人担  
任工作  

     

 

主  

讲  

课  

程  

 

时间  课程名称  课时  授课对象  

   

 

 
 
 

 

 
 
 

 

协
助
本
人
指
导
研
究  

 

生
的
主
要
人
员  

 

姓名  专业技术职务  担任工作  

   

所、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分委会评审意见：  

学位评定委员会分委会委员     人，出席会议     人，同意     人，      

 反对     人，     同意具有硕士生指导教师资格。                           

                    

     学位评定委员会分委会主席：                        年     月     日  

 院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意见：  

院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     人，出席会议     人，同意     人，      

 反对     人，     同意具有硕士生指导教师资格。                           

                    

    院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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